考生守则
（1）考生凭《专业考试证》、《身份证》和考点所发《考试通知卡》提前15分钟进入考室，对号入座，并将证件放在课桌的左上角，以便查验。

（2）考生进入考场时，只准携带签字笔、钢笔、圆球笔（均须蓝、黑色），不准携带任何书包、证件、资料和一切通讯设备入场，违者以违纪或舞弊论处。

（3）考生应在答卷规定的地方及时填写好姓名、准考证号、除此以外，不得作任其他任何标记，否则将以舞弊论处。

（4）考生迟到30分钟以上者，不得入场；开考30分钟后，考生才能交卷出场。

（5）考生在场内不准交头接耳，不准左顾右盼，不准夹带，不准偷看他人答卷，不准抄袭或者有意让他人抄袭答卷，不准传递纸条或交换答案，不准吸烟，不准喧哗，不得上卫生间。

（6）考试终了铃响，考生必须立即起立，停止答题，依次退出考场，不准带走试题、答案和草稿纸。

三、笔试考场安排：笔试统一安排在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楼，详细安排见附表一。

四、考试结果由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公布。

五、凡在考试中违反有关规定，有违纪舞弊行为的，均按教育部《国家教育考试违纪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18号）精神执行，即被认定为舞弊的考生，一律取消其当年艺术类专业考试资格，并将违规事实记入其电子档案。考点设纪检监察和举报电话：13974803597（王老师）
六、请各位考生及家长随时注意考试信息公布栏，如有不明事宜请向考点工作人员咨询。
